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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01         证券简称：奕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4 

转债代码：118025      转债简称：奕瑞转债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减持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奕瑞科技”）股东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

红杉”）、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红杉”，天津红

杉、北京红杉合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10,360,832 股、

4,875,775 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7.26%、3.41%。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 年 8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公司股东天津红杉、北京

红杉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855,772 股，

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截止目前，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

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380,83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67%。 

 

近日，公司收到天津红杉、北京红杉出具的《关于奕瑞科技大宗交易减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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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及《关于奕瑞科技权益变动情况的告知函》。在减持

计划期间内，天津红杉、北京红杉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2,855,772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2.00%。现将其有关减持及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天津红杉、

北京红杉 

5%以上非第

一大股东 

15,236,607 10.67% 其他方式取得：15,236,607

股（为 IPO 前及上市后权

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天津红杉、北

京红杉 

15,236,607 10.67% 受同一主体控制 

合计 15,236,607 1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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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天津红杉、

北京红杉 

2,855,772 2.00% 2024/9/30～

2024/11/1 

大宗交易 113.42－

123.03 

336,510,182.05 已完成 12,380,835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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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名

称 

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

场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

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号103室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37号院16号

楼2层C2321号 

出资额 278480万元 543440万元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

中心写字楼3座3606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写字楼3

座3606 

执行事务

合伙人 

上海喆煊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上海喆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20116566112861P 911101145996826415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

已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投资、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

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下期出资时间为2022

年06月13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或者发起

无锡红杉恒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天津红杉建

杭州红杉合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绍兴红杉慧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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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姓名

或者名称 

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无锡红杉兴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

红杉基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红杉弘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喆煊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北京红杉昌远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前海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贵

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苏秀

文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昆山歌

斐谨弘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

紫荆华融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

控股有限公司、詹忆源、遐红港安（厦

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歌

斐惟勤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

仁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舟发投资有

限公司、董云翔、新希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义乌惠商紫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北

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马建

新、川和信（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施荣芳、上海喆酉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合伙期限 2025年12月2日 长期 

成立日期 2010年12月3日 2012年6月14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权益

变动

明细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变 动数量

（股） 

权益变

动比例 

天津红杉 大宗交易 2024/11/1 
人民币普

通股 
1,049,977 0.73% 

北京红杉 大宗交易 2024/11/1 
人民币普

通股 
493,774 0.35% 

合计    1,543,751 1.08%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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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红杉 
无限售条件

股份 
9,468,465 6.63% 8,418,488 5.90% 

北京红杉 
无限售条件

股份 
4,456,121 3.12% 3,962,347 2.77% 

合计 
- 

13,924,586 9.75% 12,380,835 8.67% 

备注： 

1、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

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

书。 

特此公告。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5 日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三、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四、 其他情况说明

